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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宗教禮俗科
承辦人：王珮如
電話：07-7995678#5104
傳真：07-7105040
電子信箱：judy1215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林園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民政宗字第11132413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47256156_111324130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釋示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農舍、農業

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，得否適用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

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疑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1年10月21日台內民字第111014033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針對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部

分，查農業發展條例（以下簡稱農發條例）第18條明定取

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，得申請興建農

舍，又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。

至農舍及其坐落用地應併同移轉之對象與資格，除農發條

例第3條第3款明定農民係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

外，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第2條亦已規定農民資格與

條件，故農舍及其坐落用地之承受人應為自然人，且符合

無自用農舍之現耕農或農民身分。是以，已興建農舍之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林園區公所 1111101

*111316304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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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用地係屬暫行條例第4條第2項第1款所稱依法禁止或不得

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不動產，不得適用暫行條例之規

定。

三、至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業設施

部分，經查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並建築

完成後，如僅因農業設施之使用人、所有權人或其坐落農

業用地之所有權人變更，該農業設施仍依原核定計畫內容

使用，則尚無涉廢止其許可之情事。據上，已存在取得容

許使用同意且依法建築完成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

地（含耕地及非耕地），仍得向主管機關申請依暫行條例

辦理更名登記予宗教團體所有或辦理限制登記，惟該農業

設施及農業用地仍應遵照農地農用原則，依原核定之計畫

內容使用，始符合規範。

四、檢附內政部來文及其附件電子檔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區公所
副本：高雄市道教會(含附件)、高雄市道教聯合會(含附件)、大高雄佛教會(含附件)、

高雄市佛教會(含附件)、中華佛寺協會(含附件)、本局宗教禮俗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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